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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權力向為半總統制研究者關注之焦點，而在各項權力

中，總統對總理的任命權，更經常是評估其憲政角色的關鍵。本

文以憲法規範為基礎，嘗試由不同規範方式「再分類」總統的任

命總理權，從總統的任命權是否應受到國會同意出發，進一步，

再對國會行使同意權的通過門檻進行程度區分，從規範來區分四

類閣揆任命權的內容：第一類，總統單獨任命總理；第二類，總

統任命總理需經國會同意；第三類，總統任命總理需經國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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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並且被指定是國會多數提名之人選。第四類，總統任命總理

需經國會同意，並且，任命的完成尚有時間限制，分別以法國、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維尼亞等四個同為「總理總統制」的

國家作為案例代表。其次，在依變項的設定上，本文控制府會關

係這個變項，同以四個國家的「共治」時期，來分析不同憲政規

範的周延程度度，是否影響到總統、總理、國會之間的「負責」

與「制衡」關係，具體指標包含：倒閣的發生否、內閣的存續力、

總統立法權的展現程度，來闡釋任命權對憲政穩定度之影響。本

文發現，國會有無對總理任命案之同意權，並不直接與半總統制

穩定度相關，然共治期間的國會能否藉同意權來確保半總統制穩

定，則與規範方式有相當關連。  

關鍵詞：  總統權力、總統、總理、半總統制、總統任命總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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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總統權力在半總統制  (semi-presidentialism) 這個研究領域，長

期以來廣受論者關注。 1 由於杜瓦傑  (Maurice Duverger) 首次提

出半總統制的定義時，便以「總統具相當顯著權力」 (considerable 

power) 作為其中一項重要特徵  (1980: 177)，使後續研究者始終未曾

停止討論總統權力的樣態及影響，並據此發展出半總統制多種次類

型。其中，最為著名者，應是 Matthew Shugart 和 John Carey 二

人，其由憲法規範之角度，認為杜瓦傑對半總統制概念下得太過

寬鬆，而進一步根據總統與總理的權力對比，將此種政府體制分

為「總理總統制」 (premier-presidential regime) 與「總統議會制」

(president-parliamentary regime) (1992:18-27)，並成為當前探討半總統

制的重要理論依據。  

Shugart 和 Carey 處理總統權力之作法，即是以總統是否具有免

職總理的權力為核心，並延伸至總理單向對國會，或者雙向對總統

及國會來負責，作為區分兩個次類型的基礎  (Shugart, 2005)。依此，

在一個半總統制國家中，若總統可免職總理，即為「總統議會制」，

反之，則為「總理總統制」。在這個基礎上，採取「總統議會制」

                                                        

1. 在總統權力的研究上，早期較重要者，如杜瓦傑從憲法規範確認總統權力、Shugart 與

Carey 兩人以權重方式測量總統權力、Alan Siaroff 由「政府首長是否也是國家元首？」

來分類總統權力之外（見張峻豪，2011：115-117），較近期者，學者更由總統各項權

力來進行更細緻的研究。其中，如 Robert Elgie (2020)建立了全球性的總統權力研究資

料庫。Terry Clark (2005)、Klaus Armingeon 和 Romana Careja (2008)、Timothy Frye 

(2002)、Allen Hicken 與 Heather Stoll (2008)、Lee Metcalf (2000)、Lia Nijzink et al. (2006)、

Mark Payne (2002)、Steven Roper (2002)等，都進一步將總統各項重要權力進行強弱程度

的分類，並藉以進行跨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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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半總統制國家，被認為是總統權力較大的國家，憲政運作也較為

不穩定。2 而延伸這個討論，搭配上更豐富的半總統制運作經驗，

論者也加入其它變項，例如國會角色、政黨體系等，更深入理解這

兩個次類型，並認為「總統議會制」其實並不必然與憲政運作的不

穩定劃上等號（蔡榮祥，2018），而「總理總統制」也不會是民主

品質的保證，都開啟了我們對憲政運作類型的更多想像。  

除了總統免職總理的權力，Shugart 與  Carey 兩人也納入了「總

統任命總理權」、「總統解散國會權」等，3 並合稱為總統的「非

立法權」(non-legislative power)，以之作為探究「總統總理制」、「總

統議會制」憲政運作的共同制度性因素。這使後續探討總統權力之

研究者，亦多依此來定義總統的非立法權  (Roper, 2002: 257-258；

Metcalf, 2000: 669-670；Frye, 2002: 90)，並普遍認為總統免職總理

權與其它的制度配套，將同樣關係到總統、總理與國會三角互動關

係。因此，在探討「總理總統制」與「總統議會制」的運作之中，總統、

國會、總理之間的「負責」與「制衡」關係是否獲得落實，決定了這

兩種類型如何穩定？為何穩定？凸顯出制度性因素的重要研究價值。 

長期以來，在這些以非立法權為基礎的分析，有關「總統任命

                                                        

2. 於「總理總統制」中，總統與總理於事務上呈現相互分權，總統負責國防及外交事務，

而總理則專職於內政事項之處理，兩者不存在負責之關係，故總理可不受總統之控制，

於運作中可發揮實際之效用，並確實向國會進行負責。於「總統議會制」中，總統與總

理卻呈現無分權，但相互負責之關係，故總統於各項事務上擁有掌控權，致使總理無法

發揮實際效用，僅能聽命於總統並淪為其幕僚長，另總理之負責對象除總統外，尚包含

國會，呈現雙向負責之關係。  

3. 在其二人對總統非立法權的分類中，尚包含總統就國會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等譴責  

(censure) 的處理權力。大致上，後續論者多著重在「總統免職總理」、「總統任命總

理」、「總統解散國會」等三項非立法權的作法，並認為總統解散國會權亦可融入譴責

處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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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權」，更廣被認為是與總統免職總理權同等重要，且深刻影響

半總統制憲政穩定之權力（吳玉山，2011：21)。由於杜瓦傑在定義

半總統制時，便強調總理必須獲得國會信任始能持續在位，半總統

制下的總理「應」向國會負責的論點，使總統與國會在對於總理的

人事控制上，是否應按照國會的多數意志來進行，長期就是受到爭

議的問題，亦如論者所指，組閣權歸屬的爭執，正是「半總統制」

憲政運作最核心的結構性缺失（蘇子喬，2010）。因此，正因總統

免職總理是一種總統單獨可行使的權力，而總統任命總理權，不但

是發生在組閣的初步階段，也因為總統行使任命權是否「應」按照

國會多數意志來進行，就直接相關到半總統制下的總理是否對國會

負責的問題，使得總統任命總理的權力相較起來有著同等比重。特

別是，在憲法規範上，總統的任命權並不是一個能絕對性單獨行使

的權力，可能涉及國會是否具有同意權，而有「總統主導」或「國

會主導」的面向；更甚者，從憲法規範上來觀察，除了國會有無任

命同意權，在行使同意權上，還存在行使同意權的不同樣態，例如

門檻、人數、時間限制等，這更增添了這項總統非立法權的複雜性

與研究價值。  

基於此，本文將以總統的任命總理權為研究主題，藉著「總理

總統制」國家，亦即總統未享有免職權的案例比較，理解總統有或

沒有實質任命權所導致的憲政影響。在比較基準上，進一步，本文

以總統任命總理權的規範方式為分類基準，於總統實質任命總理以

外，將總統未能實質任命總理，亦即，針對國會有任命同意權的國

家中，再區分為總統任命總理需經國會同意；總統任命總理需經國

會同意，並且被指定是國會多數提名之人選；總統任命總理需經國

會同意，且任命的完成尚有時間限制等三類，並分別以法國、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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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亞、保加利亞、斯洛維尼亞四個國家，為這四種制度規範類型之

代表。而對依變項之設定，本文立基於府會關係，就四個國家的「共

治」 (cohabitation) 運作為主要分析對象，分析不同憲政規範內容，

是否影響到總統、總理、國會間的「負責」與「制衡」關係，具體

指標包含：倒閣的發生否、內閣的存續力、總統立法權的展現程度。

4本文認為，總統任命總理權確會依規範上的周延程度而實質影響憲

政運作穩定，不過，總統是否能單獨任命總理，則不必然存在顯著

的憲政穩定差異。基此，本文主張，對於力主修憲的改革者來說，

是否真有修憲之必要？而修憲將閣揆任命同意權恢復，又應如何進

行規範設計？這兩個問題都有共同考量之必要。  

貳、總統的非立法權與總理任命權的憲政意義  

基於總統顯著的憲政地位，使諸多半總統制的研究文獻都認

為，抑制總統權力之優位性，乃調適半總統制憲政兩軌不確定性，

並踐行民主憲政的首要課題  (Feijó, 2014: 268；Choudhry, Sedelius, 

Kyrychenko, 2018: 10)，而這也是論者高度關注半總統制「總統化」 

(presidentialisation) 現象的原因（沈有忠，2012）。不過，正如重要

的半總統制研究者 Robert Elgie 所強調，「總統具有相當顯著權力」

                                                        

4. 當然，在共治的分析以外，總統對總理之任命，在「一致政府」時期亦有其影響力，例

如總統可任意撤換總理，或任命自己屬意之總理，進而影響「一致政府」時期的憲政運

作穩定。不過，限於篇幅，本文關注倒閣的發生否、內閣的存續力、總統立法權的展現

程度等依變項，較與共治時期的憲政運作相關。另外，也由於「總統任命總理是否應經

國會同意」的分析，長期都與共治能否出現高度相關，因此，本文於下將是以共治期間

為分析焦點，而對「一致政府」時期的資料處理，本文則是製表呈現其政府存續力作為

補充說明，期能以此成為後續研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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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定義相當不容易被確認  (1999: 4-16、2008a)，許多論者對總統

權力量度上的歧異主張，更凸顯了總統權力是否被抑制？如何被抑

制？有確認上的難度，這代表憲政運作在分析上的根本難題。  

由於半總統制下的總統是經人民直選產生，其權力行使往往搭

配著民意正當性而具高度政治性意義，進而能在憲法規範之外，藉

著憲政運作來擴張自身影響力。基於此，將總統權力區分為「立法

權」(legislative power) 與「非立法權」(non-legislative power)，對半

總統制的分析來說，一個相當重要的價值，便在於凸顯總統權力於

制度規範與憲政運作上的差異。相較於總統所具主動提案權、對法

案否決權等「立法權」，總統的「非立法權」直接相關到總統的「政

治角色」，總統對內閣人事的任免或解散國會，牽動著半總統制下

政府組成的政治過程，而總統與國會為了行政權歸屬，以及對總理

任命的相爭，即是型塑多種半總統制運作類型的關鍵（吳玉山，

2001：168）。Shugart 和 Carey 將總統實權分成「立法權力」和「非

立法權力」，主要便是認為立法權指涉總統是否具有主動提案權、

對法案的否決權，以及倒閣權之發動等；而非立法權，則是關於總

統對政府組成之影響，包括組閣的人事權及解散國會權等  (Shugart 

and Carey, 1992)，對比出總統在政治運作上影響行政權及人事的意

義。另外，又如林繼文（2000：168）所認為，和總統實權最相關地

便是「總統對總理任命權的絕對性」，以及「總統在決策過程中的

主導性」，也顯示出總統在「非立法權」的政治運作面，與「立法

面」的政策面，對於總統權力分類之意義。再者，在較近期的研究

中，Lin (2016: 2-3) 進一步整理了 38 個半總統制國家，發現其中大

多數國家的憲法規範，都規定總統任命總理無須經由國會同意，並

搭配上總統能解散國會，成為一國半總統制朝向強權總統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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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凸顯出非立法權對半總統制運作的重要影響。另外 Tapio Raunio

和 Thomas Sedelius (2019: 2) 研究總理總統制國家的行政權內部互

動，更進一步指出，總統與總理之間在政策、立法與任命權的問題

上，最直接影響到行政權運作的協調與否，再者，Cristina Bucur 

(2019: 3) 則在分析從 1945 年至 2015 年間，23 個歐洲內閣制及半總

統制國家的 442 個政府運作情況之後，發現總統任命權在聯合政府

時期的高度重要性。基於此，本研究認為，回到總統權力的制度性

意義，並以非立法權的政治性內涵來思考制度規範與制度運作的連

結，由此釐清總統實權的內容與分類，進而能掌握其憲政影響，及

政治力在其中所展現之實況，具有高度研究價值。   

在 Shugart 與 Carey 之後，許多學者也精緻化了立法權與非立法

權的內容。例如，Metcalf (2000) 對於總統立法權，認為總統對法案

的否決權可分為包裹否決及部分否決兩種、是否具有命令權、於政

策保留領域中是否具有不需經國會修訂之排他性立法提出權、擁有

預算編列且不得修改之權、公民投票之提請權及司法審查權，若後

兩項皆可由總統提出且不受限制，則可視該國總統之立法權力較

大；另外，在非立法權的部分，包括總統得否憑藉己意即任命和解

散內閣、是否可不受任何限制即將國會解散，以及相較於國會自身，

是否同樣具有解散內閣和罷免部會首長之譴責權，若國會並未被賦

予此項之權，且總統符合前兩項之條件，則總統所擁有之權應屬較

大，相反之情況則屬較小  (Metcalf, 2000: 669-670)。此外，Hicken

與 Stoll 亦在衡量總統權力的十項指標中，區分出總統的立法性權力

及非立法性權力，其中立法權方面包括包裹否決、部分否決、命令

權、排他性立法提出權、預算權及公民投票提請權；而非立法權之

部分，則包含內閣的組成及解散、國會的譴責權  (censure) 及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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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  (dissolution of the assembly) 之變項  (Hicken and Stoll, 2008: 

1113)，再者，Roper 也認為，總統的立法權包括了否決權、法令權

及公民投票提請權；非立法權之部分則同樣具有內閣的組成與解散

之權及解散國會權。由以上各個學者對於總統權力的劃分中，可觀

察到立法權所涵蓋之項目或有不同，但非立法權之部分皆包含了內

閣的組成與解散及國會的解散，亦即任命權、免職權及解散國會的三

個變項，皆同屬於學者所劃分之非立法權中 (Roper, 2002: 257-258)。 

而就總統任命總理權這項非立法權來說，論者主要是從總統是

否單獨任命總理，以及國會是否享有任命同意權來探討半總統制運

作。例如，張峻豪（2012）曾提及，將內閣任命權交由總統，將因

總統的實權展現、府會關係及憲法傳統等因素，造成憲法規範與憲

政運作上之落差，此如同 Elgie (2008: 49-50) 所強調，若府會不一致

且總統處於少數政府時，將導致憲政衝突與僵局，甚至造成民主潰

敗，凸顯了總統不按國會多數意志任命總理之影響。另外，蘇子喬

（2015）則以半總統制國家如何實現共識民主來思考，認為行政與

立法兩部門間應呈現權力平衡之關係，避免權力向其中一方傾斜，

並主張國會對總統應有相當之制衡能力，因此，其認為，國會需擁

有對總統官員任命之同意權。另外，蘇子喬與王業立（2016）也嘗

試透過法理學角度，分別引介「限縮論」者與「擴張論」者之觀點，

認為總統任命總理不得依仗自身擁有裁量權而自行獨斷，應任命國

會多數支持之人士擔任總理，亦即肯定限縮論者之主張，認為此作

法能使憲政運作更加順暢。  

此外，在許多文獻上，也有認為任命權之探討應兼顧總統的免

職總理權（沈有忠，2012）。國內較近期的分析文獻如李宜芳及石

鵬翔（2014），透過此任命權、免職權兩變項之結合，討論對「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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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任期」之影響，其認為，因總統可藉由此二項權力達到直接控制

總理，及介入總理存續之目的，其中，任命權牽涉到總統是否可任

命自己所偏好之人士作為總理；而在免職權之部分，則與總理是否

需依循總統立場相關；為了免於自己遭到替換，總理會提高向總統

負責之動機，故總統是否掌有兩者可視為影響總理負責之關鍵。另

外，Schleiter 和 Morgan-Jone (2010: 1423-1424) 則是以「政治控制」

的意義來探討總統或國會對內閣的控制，其藉著總統與國會的競爭

環境，分析總統對內閣的控制，來自於總統能初始決定內閣人選，

並決定其是否能持續在位，即同時肯定任命權、免職權之重要性。  

再者，亦有論者主張免職權的討論較為重要，例如，Francesco 

Cavatorta 和 Elgie 強調，半總統制下的雙元行政權與雙元正當性之

所以發生運作危機，即是因總統能免職總理  (2010: 30)。另外，相

對來說，吳玉山則是將焦點置於「總統組閣權大小」上，認為除了

觀察憲法上的免職權，總統是否掌握國會多數，即在府會一致或分

立的前提下，半總統制國家可分為四個次類型，分別為不論總統是

否掌握國會多數，皆具有組閣權力之「總統優越」；反之，為皆不

具有組閣權力，總統僅得依據國會組成任命總理，並扮演虛位元首

之「準內閣制」；位於中間者，是府會一致時由總統掌握內閣人事，

分立時改由國會多數決定之「分工妥協」及「換軌共治」兩類，其

差別在於前者總統在特定事項上（部會或政策領域上）有所堅持，

而後者則完全交由國會決定，而體現國會主治之精神。按此，吳玉

山不認同免職優於任命之觀點，因為就順序上來說，組閣必先於免

職，故關注於總統的組閣權將得以更佳的衡量總統對內閣之控制能

力；再者，行政權為國家權力的核心，故掌握行政權者，即為掌握

國家之重大權力，因此，由組閣權之大小為切入點進行討論更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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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沈有忠、吳玉山，2017）。  

本文採取吳玉山的觀點，認為探討總統的任命總理權具有憲政

意義上的根本重要性。從總統對總理是否具有實質的任命權中，

首先便有助於我們觀察該國之制度是否提供總統與總理得以建立

從屬關係之可能。更重要地，在半總統制的次類型分析上，任命

權作為一項「初始性」控制權力，更應成為分析「總理總統制」或

「總統議會制」當中有關「委託 -代理」關係所影響「上下階層」與

「水平互動」權力關係之開端。以 Shugart (2005) 從「委託-代理」  

(principal-agent) 關係更深入解析「總理總統制」與「總統議會制」

的論點來看，總統和國會具有民選正當性，故其可作為人民之委託

人；另一方面，總理為兩個機關之代理人，負責領導內閣及依照委

託人之意志執行政策，但總統和國會兩個委託機關間可能存有不同

之利益，故總理之施政很可能損及其中一方之利益，為避免代理人

損及自身利益，委託機關需透過「機制」以控制代理人。5 循此，

總統任命總理權，或者國會是否享有同意權，便在初始階段之意義

上，代表著總統與國會對總理的委託方式，而後續有關總理是否因

此向國會或總統負責？總統與國會間是否存在制衡關係，便是探討

這兩類型的核心問題，而可藉此評估制度效果。  

另外，本文採取「總統任命總理權」為研究主題，並以「共治」

期間為比較基礎的重要理由也在於，所有發生共治的新興民主國

                                                        

5. Shugart 和 Carey (1992) 以「委託代理關係」來理解任命權，其認為，在半總統制中，

總理成為總統與國會三角關係中的代理人，委託人各有其利益因此透過某些機制來控制

代理人，例如總統對總理擁有任命與免職權；國會則有任命同意權與倒閣權，換言之，

總理掌控的行政權是受到總統與國會的委託才能行使。而總統若有實質的單邊任命權，

即表示國會在組織政府的過程中影響較小，總統可以選擇和自己立場相近的人選，換言

之，國會的在組織政府時設限大於總統，總統較能掌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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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具有國會任命同意權之憲法規定，不過，總統無法單獨任命

總理，也無法確保國會主導的憲政運作即可發生（張峻豪，2016），

這顯示了「總統任命總理應經由國會同意」之憲法規範，如何發生

作用？為何發生作用？有著再深入探究的價值。綜上，本文便認

為，對於文獻上長期以來有關總統或國會能控制內閣的論爭  (如

Lijphart, 1999; Sartori, 1997; Pasquino, 1997; Protsyk, 2006; Sc hleiter 

& Morgan-Jones, 2009)，若能上溯「總統任命總理權」這個初始即影

響「委託-代理」關係形塑的憲法規範，將更能釐清此制度相較其它解

釋變項，是否確有其影響力。而基於發生共治的新興民主國家在總統

任命總理之規定上，還存在著規範內容與周延度之差異，本文也進

一步分類不同的制度規範內容，期以此更可完備制度研究的意義。  

參、變數界定與案例選擇 

如 Shugart (2005) 所認為，在「委託-代理」關係中，總統任命

總理權代表著總統作為總理的委託人，而總理為總統代理人，另外，

也因國會可透過倒閣使總理去職，國會則是扮演著能終止這項委託

關係的角色。因此，在「總理總統制」下，由於總統未具免職總理

的權力，使總統與總理之間的「水平互動」，以及總理「單向」僅

對國會負責的「上下階層」權力關係於焉成立，這也是為何「總理

總統制」下容易出現「共治」的關鍵。  

本文選擇總統未有免職總理權的「總理總統制」為研究案例，

並主要以「共治」期間來觀察總統任命總理權的影響，正是因本文

認為，相較於「府會一致」，共治所呈現總統與總理分屬不同政黨

（或聯盟）的樣態，以及「總理總統制」下國會較為顯著之憲政角

色，這樣的府會關係將更有助於我們找尋總統任命總理權之制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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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許多關注「共治」的研究者指出，由於共治產生兩個不同政

治立場的角色  (Kirschke, 2007)，使共治直接代表著行政權在擁有各

自民意基礎的兩個部門來運作，當其中一方或雙方皆不承認另一方

主張的行政主導權時，共治就會帶來憲政危機  (Shugart and Carey, 

1992: 57)。因此，在「總理總統制」下，總統與總理間的水平權力

互動關係，以及總理和國會間的上下階層關係能否得到落實，便是

探討半總統制穩定度的來源。有關 Shugart 對「總理總統制」與「總

統議會制」在上下與水平權力關係上的進一步說明，如圖一所示：  

 

選民 選民 

國會 總統 國會 總統 

內閣 內閣 

總理—總統制 總統—議會制 

 

圖一   「總統議會制」與「總理總統制」  

資料來源：Shugart (2005: 332) 

備註：  

1、實線表明階層關係，箭頭表示委託人對代理人之選擇。  

2、虛線表明階層關係，以箭頭表示代理人主要由誰終止委派權力。  

3、雙箭頭的短虛線表明水平的權力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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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Shugart 的論述，憲政機關間的水平與上下權力關係，乃是以

權力間的「制衡」與「負責」關係所體現。就「總理總統制」來說，

水平之間的制衡關係發生在總統與總理之間，因此，就其互動關係

來說，如論者所認為，總統在決策過程的主導性高低，決定了「行

政權內部衝突或競爭」(intra-executive conflict/ competition) (Protsky, 

2006: 219)，總統為了確保總理對其的「順服」，除了任命權行使，

對於國會在「委託-代理」過程的相爭，更會以「立法權」之行使來

影響決策過程（林繼文，2000），而控制總理與內閣。基於此，本

文在具體作法上，參考 Schleiter 和 Morgan-Jones (2010) 的指標，其

將總統在立法上的成功與否，作為確認其是否掌握政府的重要依

據，包含否決權（包裹否決、推翻否決）、部分否決權、命令權、排

他性的立法提出權（保留領域權）(exclusive introduction of legislation, 

reserved policy area)、預算權、公民投票提請權等，而本文對所選案

例，將從中選擇較為重要的總統立法權：「否決權」、「法令權」、

「公民投票權」三者為比較基礎。6 除此，對於行政權內部互動這

個面向的分析，本文也參考過往文獻對所選案例的研究結果加以補

充，進一步凸顯各國在行政權衝突度上的高低程度。  

其次，在上下權力關係的面向，對於總理總統制而言，即是總

理向國會負責的關係。就此，本文將採學界通說：「國會對內閣（或

閣揆）的倒閣會否發生」為判準（蘇子喬，2011：27），此判準亦

符合杜瓦傑的半總統制定義：國會信任乃內閣在位的基礎。在具體

                                                        

6. 必須說明，有關制衡的指標確認，當然，僅由總統這一端來思考，而忽略總理與國會的

權力，或有未盡周延之處，比如，總理是否具有副署權或國會是否彈劾總統，都與半總

統制的水平權力互動關係有關。不過，基於本研究是以總統權力為焦點，故目前暫以總

統的非立法權及三項主要立法權作為變項之間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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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上，本文除了以倒閣發生與否來判斷總理與國會負責關係之實

踐，另外，也加入「政府存續力」的判斷依據，從中理解總統免職

總理的實際影響，以確認總理向總統負責的程度。如同 Schleiter 和

Morgan-Jones (2010 :1422) 兩位學者，在分析歐洲半總統制國家總

統與國會如何控制總理（內閣），便是以「政府組成」之中所包含

的「政府的形成」、「存活」與「立法成功性」，來確認總統是否

實際掌握政府，依此，本文認為有關政府的形成與存活，由總統免

職總理來看其如何影響政府存續力的展現，將是重要參考指標。  

另外，本文以共治來分析總統任命總理權的制度效果，自是因

總統是否具有實質任命總理的權力，與共治的發生乃息息相關。這

也是諸多主張憲政改革者認為，國會應享有對總理任命案具同意權

的重要原因。不過，在這些共治的個案中，因總統在其中的權力行

使，以及所具有的民意正當性等因素，使共治並不必然代表同意權

這個憲法規範能與憲政運作之穩定相連結，甚至，還會因此干擾著

「國會主導」的憲政實踐（張峻豪，2016）。另外，如前所述，在

此些案例中，總統任命總理權亦有規範內容之不同，都添加了此項

憲政規範在分析上的複雜性。  

基此，對於制度規範這個自變項的設定，本文除了區分國會任

命同意權的「有、無」，也再依據這些發生共治的新興半總統制國

家憲法規定方式，細分國會具有同意權之下的規範差異：第一類，

國會無閣揆任命同意權。第二類，國會有閣揆任命同意權，但不需

以絕對多數進行投票來組織政府。第三類，國會有閣揆任命同意權，

並需要通過國會絕對多數同意才能組織政府。第四類，若國會不同

意的狀況下，總統需要在幾天內重新提名人選，在任命總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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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分出制度規範層級，如下圖所示：7 

 

 

圖二   閣揆任命同意權規範類別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依此，本文在制度效果的推論上存在兩個基本假設：一、國會

任命同意權之「有、無」，是否與憲政運作上的「制衡」及「負責」

關係落實確有相關？二、國會任命同意權的規範周延度，是否與憲

政運作上的「制衡」及「負責」關係落實確有相關？而綜合這兩個

假設，本文最後將確認總統任命總理權，是否確實帶來憲政運作的

穩定。本文按不同規範方式，挑選法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

洛維尼亞等四個國家作為案例代表（如表一所示），本文認為，就

半總統制雙元行政權的特性而言，總統與總理雙方都可以宣稱自己

擁有行政權的主導權，然而在「總理總統制」國家中，總統與議會

間潛在的行政、立法對立常常以總統與內閣之間的行政內部衝突形

式出現  (Sedelius and Ekman, 2010：509)，由於總理是基於國會多數

                                                        

7. 此規範限制密度的分類層級是以第四層級要求「總統」重新提名總理人選的「天數」為

規範密度最為嚴謹而非「國會」能夠行使不同意總理候選人的「次數」，原因在於，若

制度規範限制了國會行使不同意權的次數會導致國會因行使不同意權而有被解散的危

機，此時即使國會擁有任命同意權，但也僅是形式上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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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而存在，當府會不一致時，總統可能一就任就成為象徵性的儀

式總統，若要免於這種情況發生，不甘示弱的總統可能會利用立法

權進行干預，而「制衡」、「負責」關係的落實，正代表憲政運作

較能偏向穩定發展。亦即，本文據此關注的三個主要依變項：總統

的權力干預度、國會對內閣是否不信任、政府存續力，若在規範周

延度較高的情形下能有顯著影響，代表此項憲法規範的思考重點，

其實，在長期僅以「有、無」任命總理同意權的二分法之外，也同

樣應受到關注。  

表一   本文所選例案例的總統任命總理規範類別  

國家  總理產生方式  制度規範類別  

法國  共和國總統任命總理（第 8 條） 第一類：總統實質任命總理  

 

羅馬尼亞  

在國會投信任投票的基礎

上，提民總理人選並任命官

員。（第 85-1 條）  

第二類：國會擁有同意權  

保加利亞  

總統應當任命國會多數黨派

提名的總理人選組成政府。

（第 99 條）  

第三類：國會多數決同意  

斯洛維尼亞  

若無法通過國會的信任投

票，則總統需在 14 天內重新

提名總理候選人；若依舊無

法通過國會信任投票，則國

會須在 48 小時內多數決提

名總理，否則解散國會。（第

111 條）  

第四類：重新提名總理人選

期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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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比較分析 

一、總統實質任命總理：法國 

此部分由國會無任命同意權與後續國會有任命同意權做比較，

因此僅就政府存續力作探討，挑選即使總統在能夠單獨任命總理的

情形下仍舊發生總統依照國會意見任命國會多數黨的統理，也就是

政府的存在是經由國會意見或同意，總統則是掌握政府撤換權力之

下的法國共治時期作為「負責」與「制衡」之比較分析。     

法國在第三、第四共和時期採行內閣制，透過人民直接選出國

會議員，國會議員再組成內閣，使人民意志可以傳遞至行政部門。

在傳統學理上，內閣制廣被認為是相對而言較為穩定的體制，然而，

在法國第三、第四共和時期，卻因憲法上缺少配套機制、議會權力

過大，以及政黨體系面臨政黨林立等情況影響之下，導致內閣經常

被倒閣、政府更替頻繁，國家無法發展長期的政策推動，而廣受批

評；最後，在法國面對海外領地的阿爾及利亞危機，開啟了修憲而

進入第五共和時代，並改採半總統制（徐正戎，2003、張峻豪；徐

正戎，2007）。  

為解決第三、四共和立法權力過大所產生的危機，主導第五共

和憲法制訂的戴高樂主張，在制度設計上將行政權立於立法權上，

透過人民直選強化總統權力的正當性，企圖解決多黨林立的政黨體

系情況，並避開政府容易被國會倒閣的危機，使總統置於憲政中樞

的地位，並賦予總統實質權力。另外，第五共和憲法也延續了內閣

制的制度設計，在國會議員由人民直選產生下，使總統與國會間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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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樣的民意正當性，並使彼此監督制衡。正因半總統制下的總統

與國會均有民意正當性，再加上雙元行政之特性，極容易形成總統

與總理的競爭體制，特別是，總統掌握總理任命權，更可能導致行

政與立法部門間缺少負責機制的連結，而衍生憲政僵局或危機。8 不

過，法國著名的三次共治經驗，以及行政權內部的調適性，卻成為

諸多文獻將之視為半總統制的「原型」(archetype) (Elgie, 2008)，而

有相當參考價值，此即為本研究選擇法國作為總統具有實質任命權

代表個案的主因。  

依照各國憲法對於政府的組成規範方式作區分，法國第五共和

憲法第八條規定，總統任命總理不須經由國會同意，在政府組成方

面僅交由總統主導決策，其國會沒有太大的干預權力，因此政府組

成較為簡單且快速，當新任總統就職時便能與總統同時進行執政；

相對的，在總統也能免職總理的情況下，較能掌控總理的權限。然

而，法國總統即使在相對比較能夠掌握任命權的情況下，若總統與

國會多數不同陣營時依舊發生與國會妥協、聽取國會意見任命總理

人選的情形，進而開啟半總統制的共治型態，也就是，因為總統擁

有能夠免職總理的前提條件下，與國會多數黨或更甚者視為與多數

民意妥協也不為過。故爾，總統將任命總理組織政府的權力與國會

分享，同時亦掌握免職總理的權力，在共治期間，總理將受到國會

任命信任以及總統免職的挑戰，使法國有別於本研究所挑選總理總

統制國家，其共治運作期間無論是在行政權內部、行政與立法之間

互動關係有許多可能性。  

於 1986-1988 年，密特朗總統在新國會改選後所屬政黨失去國

會多數形同失去民意的支持下，選擇聽從國會意見任命新民意支持

                                                        

8. 有關法國的憲政規範與憲政發展的歷史背景，詳可參閱張台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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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對黨席哈克為總理，造就史上第一次共治的發生。然而，諸多

研究都指出，即使密特朗將行政權讓出，席哈克也沒有實質掌控權

力，相對地，密特朗與席哈克兩人在政策上意見差異甚大，再加上

兩人都在為下次總統選舉競爭下，甚至有意製造許多衝突以強化民

意。雖然，法國第一次共治經驗沒有產生根本的憲政危機，但確實

產生了總統和總理之間的嚴重壓力，可謂形成一種「衝突型共治」。 

第二次共治發生在 1993 年至 1995 年，密特朗順利連任，而由

於沒有下任選舉的壓力，其重視個人歷史地位遠大於政黨利益，使

得和總理的合作較具有共識與一致性。而至法國第三次共治，則是

在 1997 到 2002 年，時任總統席哈克有別於密特朗是因國會改選而

採取共治，其在政治考量下主動解散國會，想藉國會提前改選來利用

選舉蜜月期為手段，以便讓自己所屬的共和黨重新取得國會多數，結

果，卻造成左派政黨贏得過半席次。這種明顯對於權力之操作，使席

哈克在民意上受到多數抨擊，導致有意取得連任的席哈克，只好以低

姿態的行使權力領導政府，任命社會黨的約瑟班擔任總理一職。同樣

地，席哈克與約瑟班皆有意競爭下任總統職位，林繼文（2009：8）

認為這個情境和 1986 年的情況很類似，所以「維持總統的影響力，

贏得總統選舉」很可能也是席哈克和約瑟班運作共治的原因。9 

綜上而言，雖然總統將組織政府的權力與國會分享，但總統仍

握有極大的權力之下，共治期間行政權內部衝突的可能性提高，然

而從密特朗、席哈克總統任期共治與非共治政府存續力可發現，國

                                                        

9. 依照林繼文（2009）的分析，以共治當事人的民調支持度來看，第一次共治時密特朗持

續領先席哈克，顯示共治有助其勝選；第二次共治時密特朗不連任，支持度也較巴拉度

總理為低；到了第三次共治，席哈克總統和喬斯班總理的民意支持度都相當高，顯示共

治有助於雙方當事人提升其支持度。  



半總統制下的總理任命權與政府穩定之研究 75 

 

會參與了組織政府的過程，立法權對於行政權仍可發揮一定的牽制

作用之下，共治政府存續力高於其他政府類型。如下表所示：  

表二   法國密特朗、席哈克總統任期共治與一致政府存續力比較  

總 統 總 理 任期 政府型態 
政府存續力 

％ 

密特朗 

（第一任期

1981–1988） 

皮耶・莫華 Pierre 

Mauroy 

1981/05/21- 

1984/07/17/ 

一致政府 37/57*100= 

64.91 

密特朗 

（第二任期

1988–1995） 

席哈克 

Chirac 

1986/03/20 

-1988/05/10 

共治政府 26/27*100= 

96.3 

米歇爾・羅卡 

Michel Rocard10 

1988/06/23- 

1991/05/15 

一致政府 35/58*100= 

60.34 

艾迪特・柯瑞松 

É dith Cresson 

1991/05/15- 

1992/04/02 

一致政府 

 

11/23*100= 

47.82 

巴拉杜 

Balladur 

1993/03/29- 

1995/05/18 

共治政府 27/51*100= 

52.94 

席哈克 

(任期：

1995–2007)11 

約瑟班 

Jospin 

1997/06/03- 

2002/05/06 

共治政府 59/60*100= 

98.33 

讓-皮埃爾・拉法蘭 

Jean-Pierre Raffarin 

2002/05/07- 

2005/05/31 

一致政府 37/61*100= 

60.65 

                                                        

10. 米歇爾・羅卡爾第一次內閣任期 1988 年 5 月 10 日-1988 年 6 月 22 日，因國會於 1988

年 6 月 5 日改選，因此第一次內閣政府存續力=100％，而適逢新國會就任故第一次內閣

不列入本文計算，從第二次內閣與新國會開始觀察，同樣地，皮埃爾・貝雷戈瓦（1992

年 4 月-1993 年 3 月）、阿蘭・朱佩（1995 年 5 月-1997 年 6 月）以及多米尼克・德維

爾潘（2005 年 5 月-2007 年 5 月）亦是如此。 

11. 席哈克於 1995-2002 年屬 RPR，2002-2007 年加入 UM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7%E6%9C%97%E7%B4%A2%E7%93%A6%C2%B7%E5%AF%86%E7%89%B9%E6%9C%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5%8B%C2%B7%E5%B8%8C%E6%8B%89%E5%8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9-%E7%9A%AE%E5%9F%83%E5%B0%94%C2%B7%E6%8B%89%E6%B3%95%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6%AD%87%E5%B0%94%C2%B7%E7%BD%97%E5%8D%A1%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5%9F%83%E5%B0%94%C2%B7%E8%B4%9D%E9%9B%B7%E6%88%88%E7%93%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85%B0%C2%B7%E6%9C%B1%E4%BD%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7%B1%B3%E5%B0%BC%E5%85%8B%C2%B7%E5%BE%B7%E7%BB%B4%E5%B0%94%E6%BD%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7%B1%B3%E5%B0%BC%E5%85%8B%C2%B7%E5%BE%B7%E7%BB%B4%E5%B0%94%E6%BD%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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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備註：  本文關於政府存續力計算誤差值皆為±1 個月，計算方式由國會

就任到下一屆國會選舉為止，期間政府更替的在職月數，因此，

基於每屆國會信任的最後一任總理一定會任期屆滿至下一屆國

會選舉，換言之，其政府存續力必定=100。  

 

按張峻豪（2012）過去的研究指出，當府會不同政黨時，法國

總理轉換對總統負責的動機並不強，其原因除了法國在憲政發展的

歷史過程中，法國總統願意尊重國會，受國會生態約制的憲政精神

可謂逐步建立；更重要地，在制度配套上，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 49

條規定政府應向國會負責，政府需主動提出信任案要求國會通過，

使總理不向國會負責的成本提高，並讓責任政治獲得制度上的確

保。12 正因如此，雖然府會政黨生態轉變為同黨時，法國總統基於

民意支持和強烈的政治使命感，加以實質任命總理、享有國防外交

的特權，主持部長會議，可以拒絕簽署行政法令等憲法權力，將會

使總理轉向對總統負責，但只要出現府會不一致，總理便轉向對國

會負責，並踐行共治，這成為法國憲政經驗與諸多半總統制國家最

不相同之處。如同上表所整理，在共治與一致政府的政府存續力比

較上，共治期間的政府存續遠高於一致政府時期，其理由應在於此。

本文認為，法國總理的負責性，以及國會的制衡能力，乃是因制度

結構與政治生態的相互搭配，所以，對比法國的案例，在總統無法

實質任命總理而產生共治的國家，國會的任命同意權是否在規範上

                                                        

12. 也因此，如徐正戎（2003：11）所引：法國卸任總統季斯卡在其回憶錄中曾感慨地表

示：「一般民眾多以為任命總理是總統完全自由的行為，這是多麼錯誤的想法啊！」

便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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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周延，以及其它的制度配套是否完整，將是理解其共治是否能踐

行內閣制意義的關鍵。基於此，本文以下將再以總統不具實質任命

總理權的三個案例進行說明。  

二、總統非實質任命總理 

（一）行政權內部互動與任命總理權 

在本研究觀察任命權規範方式對行政權內部互動的影響上，基

於共治時期的總理和總統來自不同陣營，致使總統受到的挑戰頻率

提高，而其中，雖然總統在組成政府的過程中沒有主導權力，但在

不具國會多數支持下，總統猶然可能會利用憲法權力作為爭權舉

動，或造成行政內部衝突，而對共治政府產生負面影響，此即為本

研究以共治時期切入總統任命總理權之主因。  

如前所述，總統任命總理權作為一項「初始性權力」，並在總

統未能實質任命總理、且府會不一致之下，開啟了共治內部的行政

權「競合」關係。因此，在「行政權內部互動」這個依變項的處理

上，本文將主要專注在總統的其它權力行使，亦即，在無法控制政

府組成之後，總統又將如何伸展其權力，進而影響共治的運作。本

文分析總統在任命總理權以及它項權力之對比，乃是依照 Shugart

和 Carey (1992) 將總統權力區分成立法權與非立法權的作法，其

中，立法權包括否決權（包裹否決、部分否決）、行政命令、政策

權、預算權與舉行公投，非立法權包括內閣的組成或解散權、解散

國會、譴責權。以本文初步選擇的三個個案：羅馬尼亞、保加利亞、

斯洛維尼亞來統計，其整體憲法上的總統權力是：羅馬尼亞（7 分）

＞斯洛維尼亞（4 分）＞保加利亞（2 分），其中，立法權上是：羅

馬尼亞（5 分）＞保加利亞（2 分）＞斯洛維尼亞（1 分），非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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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則是：斯洛維尼亞（3 分）＞羅馬尼亞（2 分）＞保加利亞（0 分）。

除此之外，本研究除了從各國憲法規定來彙整總統權力大小，亦認

為觀察權力行使「次數」有其必要。13 

在立法權行使上，總統在某些憲法規定的政策領域，以及透過

否決權來阻止內閣採取的政策行動，對於總統影響行政權內部運

作，是一種雖不激進但卻有效的方式，此在共治時期尤為如此。每

當總統在短時間內頻繁使用這些憲法手段以抵消總理的領導權時，

總統和總理的共存便是衝突，特別是，對於總統任命總理權規範周

延度較低，卻又擁有很大的立法權的羅馬尼亞來說，由於憲法尚給

予總統有參加內閣會議的權力、可任命重要行政官員、透過否決權

影響立法機關，被論者認為可「選擇性參與」政府  (Tănăsescu, 2008: 

93)，故搭配此類的任命權規範方式，總統與總理間的衝突事件較可

能發生，如 2012 年 Ponta 總理一上任就與 Băsescu 總統所屬政黨的

PDL 在選舉制度改革議題有衝突。當 PSD 與 PNL 共同組成的社會自

由聯盟（ the Social-Liberal Union, USL）提出總統彈劾案，雖然最後

由憲法法庭宣布公投失敗後，但 Ponta 政府延遲了 Băsescu 總統的復

職日期，而兩人的衝突持續到 2012 年的國會選舉，Băsescu 總統雖

不願再次任命 Ponta 為總理，但因選舉結果由 USL 取得國會多數，

Băsescu 總統受限於任命權之規範，因此不得不提名 Ponta 為總理，

隨後兩人雖然有短暫的和平執政期間，但在 2013 年 10 月時，Băsescu

總統指控 Ponta 干預司法，使得兩人的衝突再次浮現。14 另外，從

                                                        

13. 此部分主要觀察半總統制的二元行政互動關係，行政權內部衝突指的是總統與總理之

間在政府部門控制下的政治競爭。  

14. 參考自 Hot News. 2013. “Romanian President Traian Basescu Turns against Cohabitation 

Pact with Prime Minister Victor Ponta, Accuses him of "Brutal Intervention" on Justice.” Hot 

https://m.hotnews.ro/stire/15718921
https://m.hotnews.ro/stire/1571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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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到 2020 年 8 月期間，我們發現，羅馬尼亞總統在共治期

間否決 221 件法案，15 另外，再根據羅馬尼亞憲法第 77 條規定，在

頒布法律之前，總統還可以將其退還議會重新審議，當國會維持多

數再次通過法案，意即推翻總統的否決後，總統雖然不能對同一法

案進行二次否決，但能在簽屬法案後送至司法院進行法案的違憲或

違法通知，讓司法官進行最後的法律上的裁量審查，這又給了總統

對立法的可操作性。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從 2014 年 12 月到 2020

年 8 月，羅馬尼亞總共發出了 89 次的違憲或違法通知，接近於同一

時期內 91 次的否決次數。  

相較於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總統在政府組成上的影響力較低，

屬於第三類的任命總理權規範方式，例外，總統利用否決權來主張

政策決定並抗衡議會的次數也不多，在 2002 年 1 月到 2020 年間總

共否決 31 件法案16。而總統與總理之間的衝突事件大多受到執政黨

與在野黨的「親歐｣或「親俄｣路線間的影響，例如，2018 年 12 月

24 日總統雷得夫  (Rumen Radev) 就利用否決權擋下由總理巴利索

夫  (Boiko Borissov) 大力支持的軍購計畫，而在軍購事件之前總統

和總理就因「親俄」和「親歐」路線鬧不合（李靖棠，2019）。2016

年 11 月社會黨  (BSP) 親俄候選人雷得夫  (Rumen Radev) 在總統大

選以 60％得票率勝出後，執政黨歐洲發展公民黨  (GERB) 總理波瑞

                                                                                                                                 

News 3 October 2013. in http://m.hotnews.ro/stire/15718921 Latest update 15 November 

2020. 

15. 本研究在資料收集上受限於研究個案政府公開資訊，因此關於羅馬尼亞總統否決次數

2008 年 5 月到 2013 年 10 月的資料參考沈有忠（2014：63），2014 年 12 月到 2020 年

8 月則是以羅馬尼亞官方（President of Romania）公開資料作為參考。 

16. 2002 年 1 月到 2010 年 12 月資料參考 Köker（2017）。2011 年至 2020 年資料參考保加

利亞官方資料， https://www.president.bg/archive-2002-2012/zakonod.php?type=6。

20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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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夫  (Boyko Borisov) 隨即宣布請辭，並要求提前舉行國會改選，

執政黨與反對黨達成解散議會、組成看守政府的共識，而雷德夫的

當選也象徵親俄政策成為未來走向（李牧權，2016），可想而知與

總理波瑞索夫所領導的 GERB 親歐主義勢不兩立。根據憲法第 101

條規定，總統在議案公布日前 15 日內可將議案與其理由退回議會再

次審理，該議案再次通過議會全體議員 1/2 多數票同意則總統應在

收到議案後 7 日內公布，換言之，若總理所屬的 GERB 政黨能和其

他黨派合作依舊能夠透過國會多數力量推翻總統的否決權。最終，

該案於 2019 年 7 月 26 日已 128 票支持、73 票反對票數成功推翻總

統的否決。17 

從該議案的決議過程可以觀察到保加利亞在半總統制運作中，

國會角色的重要性，誰可以掌握國會多數誰就可以掌握行政權，然

而大多數是藉由建立一個內在不穩定的政府來避免政治危機，保加

利亞的民主與政治體系穩定關鍵之一在於總統和總理的權力分配和

政策方向之間的衝突，而這些衝突因素來自於個人的領導素質和執

政方式、議會對總理的支持，以及總理和總統是來自同一個或不同

的政黨  (Elgie, 2005; Shugart, 2005)，以東歐的經驗得出，總統經常

挑戰少數民族議會的總理  (Elgie and Moestrup, 2008)，換言之，行政

間衝突較低是因為總理擁有立法機構的支持，並且願意接受總統的

權力  (Protsyk, 2006)，同時，保加利亞總統的憲法權力制定因素過

往文獻認為，這和 1991 年保加利亞通過新憲法不再保障共產黨「一

黨專政」的條款有關（李邁先、洪茂雄：2012），新憲法對總統權

                                                        

17. 參見：The Sofia Globe. 2019. “Bulgaria’s Parliament Overrules President’s Veto of F-16 

Contracts.” The Sofia Globe 26 July 2019. in https://sofiaglobe.com/2019/07/26/bulgarias- 

parliament-overrules-presidents-veto-of-f-16-contracts-x/. Latest update 20 February 2020. 

https://sofiaglobe.com/2019/07/26/bulgarias-%20parliament-overrules-presidents-veto-of-f-16-contracts-x/
https://sofiaglobe.com/2019/07/26/bulgarias-%20parliament-overrules-presidents-veto-of-f-16-contract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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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做了改變，規定總統直接選舉，但同時也削弱了國家元首權力，

如國防、外交、提出立法權力以及任命等權力大幅減少，除非憲政

秩序陷入危機，否則保加利亞總統在憲政運作上不具影響力

（Andreev, 2008；沈有忠，2013），更重要地，就保加利亞而言，

其內閣實質負責的對象為國會，且在總理均兼任黨魁的情況下，也

形成由總理而非總統扮演黨政關係樞紐的憲政傳統（沈有忠，2018：

83），這在在顯示本文未來在「非制度性因素」，亦即歷史、文化、

社會結構與制度因素關聯性之說明，也同等重要。  

再者，以斯洛維尼亞來看，如同大多文獻所指，總統與總理的

行政權衝突與競爭，幾乎都是最和緩的案例。相較另兩個國家，斯

洛維尼亞不但從制憲時便將總統設定為一象徵性角色（沈有忠，

2011：49-51），總統憲法實權最小，且總理更具有對行政權主導的

堅持，並衍生否決總統諸多政策主張（蔡榮祥，2013：90-91）。論

者認為，依憲法權力來看，斯洛維尼亞的總統權力僅為形式上，實

質上是由政府各部會首長與國會控制國家運作；例如，在國防決策

方面，總統其僅為形式上的三軍統帥，在軍隊與國防領域中，國防

部長仍有較多的影響力（蔡榮祥，2013：91）。斯洛維尼亞因缺乏

總統職位的傳統與經驗，故總統和總理偶會發生衝突，尤其是與反

對派發生衝突，在共治期間更是如此，如 2004 年由右派政黨所支持

的 Janez Jansa 總理與左派政黨的 Janz Drnovsek 總統經常在經濟政策

與外交議題發生衝突（蔡榮祥，2013：90-91），從此爾後，斯洛維

尼亞透過法律清楚明確的規定確保實施總統的條件，規範了總統、

總理以及議會之間的部門協調，同時，斯洛維尼亞作為本研究在任

命權規範上最周延的案例，或也藉著總統它項權力的不彰，而成為

能夠彰顯其半總統制下制衡及負責關係的主因。下表統整三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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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立法權與行使情況。  

表三   總統立法權行使的次數平均  

 立法權行使次數 

國家  

否決權  

（平均）  
行政命令  公投  

羅馬尼亞  

（2008 年 5 月～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2 月～  

2020 年 8 月）  

1.63 2 1 

保加利亞  

（2002 年～2020 年）  
0.13 0 總統無此權  

斯洛維尼亞  總統無此權  0 總統無此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本文發現，在總理總統制中，行政權內部衝突程度與任命同意

權規定之周延度呈現出一種正相關。總統的任命總理權在國會實質

影響下，隨著周延程度與門檻之提高，我們可以看見，總統不但在

立法權行使上有顯著下降，並且，總統與總理的行政權內部衝突也

相應減少。即使，我們無法十足確定這是總統任命總理權所帶之影

響，但從制度配套的意義來看，總統立法權較大的國家，搭配較寬

鬆的總統任命總理方式，應是造成總統在共治期間欲挑戰總理和國

會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對照法國的例子，在更具實權的總統憲

法權力下，總統基於民意支持和強烈的政治使命感，不但實質進行

總理任命、享有國防外交的特權、主持部長會議，亦可拒絕簽署行

政法令，造成總理向其負責之結果。即使法國出現三次共治，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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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了總理做為政府首長的制度意義，18 但強權總統在其中的角色

無法被忽略。總統在其中對國政的主導、憲政權限的爭取，使得共

治類型難以和實質改變總統、總理隸屬關係劃上等號  (Chun-hao 

Chang, 2014)。因此，同樣地，搭配總統可實質任命總理的權力，我

們自然可發現總統在共治期間依然顯著的憲政影響，甚至使法國步

上「高度總統化的半總統制」之結果。職此之故，在制度改革的意

義上，本研究認為，若要使共治與半總統制的憲政實踐產生連結，

則對於總統任命總理權的思考，亦應搭配其所能影響決策的立法權

強度，從中利用更嚴格的規範方式，來達到牽制其更為擴權之可能。 

表四   總統無實質任命權與行政權內部衝突比較  

 任命同意權規範類別 總統立法權力 行政權內部衝突程度 

羅馬尼亞 第二類 最大 最大 

保加利亞 第三類 次之 次之 

斯洛維尼亞 第四類 最小 最小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行政立法負責關係與任命總理權 

由於在「總理總統制」中，總統未有免職總理權，而國會對政

府存續具有實質影響力，故國會的政黨組成一直是影響行政與立法

負責與制衡的主要因素，政黨制度對穩定程度產生一定程度的影

響，然而，儘管政黨作為國會的主要行為者，但與政府的穩定程度

不必然有相關，從第二類的任命權規範上，羅馬尼亞共治政府存續

                                                        

18.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 20 條規定：「政府制訂並執行國家政策；政府支配行政機構與軍

隊」、第 21 條：「總理指揮政府行動，負責國防，並確保法律之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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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發現（表五），即使國會擁有任命同意權但政府的撤換依舊頻

繁，尤其是自 2007 年起國會發動不信任投票進行倒閣的次數漸增，

最主要的原因來自總理背後所支持的政黨受到黨內分歧，或是在沒

有任一政黨作為國會多數所組成的多黨結盟所導致的不穩定因素影

響，致使羅馬尼亞倒閣頻繁，再從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共治政府存

續力進一步比較發現，隨著有效政黨數的增加，政府存續力會隨之

降低，如表五、表六。雖然如此，若與同樣為多黨體系的保加利亞

與斯洛維尼亞比較可以發現，斯洛維尼亞有效政黨數在共治政府時

期更高達了 4.90，但其政府存續力仍舊高於其他個案，因此，任命

權的規範內容（周延度）對於政府存續力的影響相較於有效政黨數

更有其影響力。  

羅馬尼亞的多黨制的政黨體系下較不易形成一致政府之外，任

命權的規範內容也較簡易，故在共治政府時期政府存續力低於一致

政府（如表五）。根據羅馬尼亞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任命政府人

員規定賦予國會擁有任命同意權，其被提名之總理候選人自提名之

日起交由國會對內閣名單進行信任投票，因此，羅馬尼亞在任命總

理的規範周延度不高，僅需國會多數黨同意，屬於本研究在規範分

類的第二層級。但又基於羅馬尼亞憲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總理經

由總統與國會多數黨協商後提出一名總理候選人；若國會沒有政黨

獲得多數席次，則由擁有國會席次之政黨協商後提名總理候選人。

綜此，總理的任命不一定要國會絕對多數同意，執政黨僅需維持穩

定的國會多數，便能支撐羅馬尼亞政府運作。然而，事實上，又因

為羅馬尼亞在民主轉型初期，社會內部呈現高度的原子化，社會沒

有一個出現一個明顯支持的政黨，國會中也沒有出現能整合不同意

識形態的主要政黨，再加上 2016 年國會選舉改行比例代表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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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小黨的競爭，故在小黨林立的國會中，執政者如何取得穩定多數，

並形成聯盟，又是羅馬尼亞政府憲政運作的另一難題。19 

表五   羅馬尼亞一致政府與共治時期有效政黨數與政府存續力計算 

總統/政黨 總理/政黨 總理任期 
政府

型態 
政府存續力 

有效 

政黨數 

揚・伊利埃斯

庫 (Ion 

Iliescu)/ FSN 

特奧多爾・杜米

特魯・斯托洛然 

(Theodor 

Dumitru 

Stolojan） 

1991/10/16-

1992/11/19 

一致

政府 

13/13*100=100 1.66 

特萊揚・伯塞 

斯庫 (Traian 

Băsescu)/PD 

[PDL] 

克林・波佩斯庫

-特里恰努 

(Călin 

Constantin 

Anton 

Popescu-Tăricea

nu)/ PNL 

2007/04/05-

200/12/22/ 

共治 20/20*100=100 3.03 

 

                                                        

19. 在 2003 年修憲之後，總統任期由 4 年變為 5 年，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總統職權的增

加（Gallagher and Andrievici, 2012）。而在政黨政治的運作上，觀察歷屆羅馬尼亞眾議

院的政黨席次表現，可發現羅馬尼亞大小黨並存，但大黨仍無法取得過半席次，仍

須聯合其他政黨組成政府。2007 年對羅馬尼亞而言意義重大，因其得以成為歐盟會

員國之一，同時也是進入共治的年份，面對國內的政治紛亂與國家陷入總統、政府

與國會間的鬥爭使政府無法有效運作。例如在 Băsescu 總統時期即多次與總理

Popescu-Tăriceanu 發生意見上的衝突，前者試圖逼迫總理下台卻事與願違，加上其屢次

拒絕 Popescu-Tăriceanu 總理提出的外交部長人選，致使國會多數聯合反對總統，2007

年 2 月，國會提出總統彈劾案，展開總統彈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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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萊揚・伯塞 

斯庫(Traian 

Băsescu)/PD 

[PDL] 

埃米爾・博克 

(Emil Boc) /PDL 

2008/12/23-

2012/02/06 

共治 38/48*100=79.17 3.20 

特萊揚・伯塞

斯庫 (Traian 

Băsescu)/PD 

[PDL] 

維克托・蓬塔 

(Victor-Viorel 

Ponta)/PSD 

2012/05/07-

2012/12/21 

共治 7/7*100=100 1.94 

克勞斯・約翰

尼斯 (Klaus 

Johannis)/PNL 

索林・格林代亞

努 (Sorin 

Grindeanu)/PSD  

2017/01/04- 

2017/06/29 

共治 5/48*100=10.42 3.20 

克勞斯・約翰

尼斯 (Klaus 

Johannis)/PNL 

米哈伊・杜多斯 

(Mihai 

Tudose)/PSD 

2017/06/29-

2018/01/16 

共治 6/42*100=14.29 3.20 

克勞斯・約翰

尼斯 (Klaus 

Johannis)/PNL 

維奧麗卡・登奇

勒 (Viorica 

Dăncilă)/PSD 

2018/01/29-

2019/11/04 

共治 21/35*100=60 3.2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備註：羅馬尼亞總統自 1992 年起皆為無黨籍，故無一致政府發生。  

 

相較於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作為第三類規範方式，其總統應任

命國會多數黨派提名的總理人選組成政府  (憲法第 99 條)，國會對總

理任命案的進一步控制力，除了避免政府組成失敗而更凸顯議會在

憲法中的地位，也顯現保加利亞半總統制議會化（沈有忠，2013：

36）。由於政府是基於國會絕對多數信任基礎所組成，因此保加利

亞內閣少有因通過不信任投票而改組，僅有在  1991 年 11 月在一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D%E5%A5%A7%E9%BA%97%E5%8D%A1%C2%B7%E7%99%BB%E5%A5%87%E5%8B%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D%E5%A5%A7%E9%BA%97%E5%8D%A1%C2%B7%E7%99%BB%E5%A5%87%E5%8B%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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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下，Philip Dimitrov 總理發動信任投票失敗而下台之外，政府改

組大都因國會選舉的因素較多，在共治時期亦是如此，更甚者，政

府存續力能夠出現 100％，也就是內閣能夠保持執政至下一屆國會選

舉。與羅馬尼亞相同的是，保加利亞的多黨政黨體系在共治時期，

其政府存續力也呈現有效政黨數越多、政府存續力隨之降低的情

況，但在任命權規範內容的周延度高於羅馬尼亞的條件之下，政府

存續力也高出羅馬尼亞，此項論點從保加利亞政府存續力最低的

Boyko Borisov 政府存續力 68.75％，其有效政黨數為 3.34，而羅馬

尼亞政府存續力最低的 Sorin Grindeanu 政府存續力為 10.42％，其有

效政黨數為 3.20 即可發現。保加利亞共治時期政府存續力如表六：  

表六   保加利亞一致政府與共治時期有效政黨數與政府存續力  

總統/政黨 總理/政黨 
總理 

任期 

政府

型態 

政府 

存續力 

有效 

政黨數 

熱柳・熱列夫 

(Zhelyu Mitev 

Zhelev)/ 

民主力量聯盟

(SDS) 

菲利普・季米特

洛 (Philip 

Dimitrov)20/ 

民主力量聯盟 

(SDS) 

1991/11/08-

1992/12//30 

一致

政府 

14/38*100= 

36.84 

2.41 

熱柳・熱列夫 

(Zhelyu 

Zhelew)/ 

民主勢力聯盟

(SDS) 

然・維德諾夫 

(Zhan Videnov)/ 

保加利亞社會黨 

(BSP) 

1995/1/25/-1

997/2/13/ 

共治

政府 

25/28*100= 

89.28 

2.73 

 

                                                        

20. 少數一致政府 UDF 110/240 45.8％，參考：沈有忠（2013：3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B6%C2%B7%E7%BB%B4%E5%BE%B7%E8%AF%BA%E5%A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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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史托亞 

諾夫 (Petar 

Stefanov 

Stoyanov)/ 

民主力量聯盟

(SDS) 

伊萬・科斯托夫 

(Ivan Kostov)/ 

民主力量聯盟

(SDS) 

1997/5/21/-2

001/7/24  

一致

政府 

50/50*100= 

100 

2.52 

熱柳・熱列夫

(Zhelyu 

Zhelew)/ 

民主勢力聯盟

(SDS) 

西美昂・薩克森-

科堡-哥達斯基 

(Simeon Borisov 

Sakskoburggotski)/

西美昂二世全國

運動(NMSII) 

2001/7/24/-2

005/8/17/ 

共治

政府 

49/49*100= 

10021 

2.91 

格奧爾基・珀爾

瓦 諾夫 (Georgi 

Parvanon)/保加 

利亞社會黨

(BSP/MRF) 

博伊科・鮑里索

夫 (Boyko  

Borisov)/保加利 

亞歐洲發展公民

黨(GERB) 

2009/7/27/-2

013/3/13/ 

共治

政府 

44/64*100= 

68.75 

 

3.3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最後，比較第四類任命權規範，於政府組成規範上最為嚴格且

周延的斯洛維尼亞，在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總理的任命有三階

段，第一階段由總統和各議員團協商後向國會提名總理候選人，再

經由國會以不記名投票方式多數決選出總理，在本研究針對制度規

範密度上屬於第三層級的多數決通過原則，若在此階段無法以多數

                                                        

21. 政府存續力的定義是以內閣領袖和組成政黨作為判斷，因此總理任期長度取決於下一

屆國會選舉，故 Simeon Saxe-Coburg-Gotha 政府在 2001 年 11 月的總統選舉為第一次共

治的結束，並非表示其任期的結束，因此政府存續力=10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7%BE%8E%E6%98%82%C2%B7%E8%90%A8%E5%85%8B%E6%A3%AE-%E7%A7%91%E5%A0%A1-%E5%93%A5%E8%BE%BE%E6%96%AF%E5%9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7%BE%8E%E6%98%82%C2%B7%E8%90%A8%E5%85%8B%E6%A3%AE-%E7%A7%91%E5%A0%A1-%E5%93%A5%E8%BE%BE%E6%96%AF%E5%9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4%BC%8A%E7%A7%91%C2%B7%E9%B2%8D%E9%87%8C%E7%B4%A2%E5%A4%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4%BC%8A%E7%A7%91%C2%B7%E9%B2%8D%E9%87%8C%E7%B4%A2%E5%A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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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選出總理，則第二階段可由總統在 14 日內重新提名候選人，甚至

再次提名員候選人，同時議員團或至少十名議員也可提出總理人

選，最後，由總統所提名之候選人開始逐一表決，若依舊沒有任何

一總理候選人得以獲得多數票選出，則總統可以解散國會，下令舉

行新的選舉進行國會改選，除非國會能在 48 小時以內以出席議員的

多數票通過選出總理人選，此為第三階段。除此之外，國會雖然可

以進行不信任投票，但與德國建設性不信任投票  (constructive vote 

of no confidence) 相同，國會必須在能以絕對多數的情況下選出繼任

總理  (Elgie, 1999)，因此即使在多黨制下，也大大降低倒閣的發生，

防止政府危機並有助於鞏固政府的地位。斯洛維尼亞共治時期政府

存續力如下表：  

表七   斯洛維尼亞共治時期有效政黨數與政府存續力  

共治發生 

時間 
總統/政黨 總理/政黨 政府存續力 

有效 

政黨數 

2004/11/09-

2008/11/21 

亞內茲・德爾諾夫

舍克 (Janez 

Drnovsek)/無黨籍 

亞內茲・揚沙 

(Janez Janša)/ 

民主黨(SDS) 

47/47*100=100 4.90 

2008/11/21-

2012/02/10 

達尼洛・蒂爾克 

(Danilo Türk)/ 

無黨籍 

博魯特・帕霍爾  

(Borut Pahor)/ 

社會民主黨(SD) 

38/38*100=100 4.41 

2013/02/27-

2014/05/31 

博魯特・帕霍爾 

(Borut Pahor)/ 

無黨籍 

阿倫卡・布拉圖

舍克 (Alenka 

Bratušek)/ 

積極黨(PS) 

15/19*100=78.95 4.4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86%85%E5%85%B9%C2%B7%E5%BE%B7%E5%B0%94%E8%AF%BA%E5%A4%AB%E8%88%8D%E5%8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86%85%E5%85%B9%C2%B7%E5%BE%B7%E5%B0%94%E8%AF%BA%E5%A4%AB%E8%88%8D%E5%8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86%85%E5%85%B9%C2%B7%E6%89%AC%E6%B2%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9%B2%81%E7%89%B9%C2%B7%E5%B8%95%E9%9C%8D%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4%BC%A6%E5%8D%A1%C2%B7%E5%B8%83%E6%8B%89%E5%9B%BE%E8%88%8D%E5%8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4%BC%A6%E5%8D%A1%C2%B7%E5%B8%83%E6%8B%89%E5%9B%BE%E8%88%8D%E5%8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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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8-

2018/09/13 

博魯特・帕霍爾 

(Borut Pahor)/ 

無黨籍 

米羅・塞拉爾 

(Miro Cerar)/ 

米羅・塞拉爾黨

(SMC) 

47/47*100=100 4.1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備註：斯洛維尼亞上列總統皆為無黨籍，故無一致政府發生  

 

由上述各國政府存續力概況來看，在總統實質任命總理之下，

法國三次共治時期（N=3），以及總統不實質任命總理、國會具有同

意權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斯洛維尼亞的共治時期（N=13）進行

比較後發現，沒有任命同意權案例的政府存續力高於國會有任命同

意權。因此，國會任命同意權之「有、無」，是否與憲政運作上的

「制衡」及「負責」關係落實確有相關？從表八可知，即使國會有

任命同意權，其政府穩定程度並非一定高於沒有任命同意權，此初

步說明了，政府穩定程度不能只單單依賴國會的任命同意權：  

表八   同意權「有、無」對政府穩定的影響  

同意權  政府存續力％（平均）  

有（N=13）  76.99 

無（N=3）  82.52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此外，本文由規範分類進行初步比較後發現，當規範周延度越

高則政府就越趨近穩定，如上表所整理，這對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

國會任命同意權的規範周延度，是否與憲政運作上的「制衡」及「負

責」關係落實有相關？答案初步是為肯定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7%BD%97%C2%B7%E9%87%87%E6%8B%89%E5%B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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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規範類別對政府穩定的影響  

 政府存續力％（平均）  

第二類（N=6）  60.64 

第三類（N=3）  86.01 

第四類（N=4）  94.74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本文認為，制度規範越嚴格，政府穩定程度就越高。當國會僅

有單純同意權時，在組成政府的過程中容易出現少數支持或者是暫

時性多數支持的總理，而暫時性多數支持是指，由於國會沒有任一

政黨能夠拿下多數，必須與其他政黨結盟，但由於擁有政治勒索能

力的政黨為多數，及有效政黨數 3 的情況下，22 容易因為起初的立

場與理念相同而結盟，或因社會意見分歧而被解散，使得基於國會

信任的總理存續亦受到影響，如羅馬尼亞。並且，由羅馬尼亞的案

例中發現，自 2017 年開始因未通過不信任投票政府遭撤換的頻率也

越來越頻繁，這使本文未來的發展亦需同步關注政黨體系的因素。23

不過，在初步的比較結果上，本文已能發現，總統任命總理權的

規範周延程度越高，將會降低倒閣發生次數，政府越趨近穩定，

                                                        

22. 有效政黨數=2 的情況下為兩大黨的結盟，故比起 3 個或 4 個以上的政黨結盟更容易維

持立場與理念，若出現意見分歧則兩黨較容易出現協商而非解散，因此結盟較為穩定。 

23. 諸多研究都指出，在新興半總統制國家當中，政黨體系的變動性或不穩定性，乃是多

數國家進入共治、並賦予共治具體意義的關鍵因素，總統或國會選舉所衍生政黨屬性

之改變，乃共治發生的最主要來源。而在此之外，所有發生共治的新興半總統制國家，

皆在憲法上賦予國會有同意總理任命的權，則是另一項特色。本文認同政黨體系因素，

並期望在任命權上，能開展這個部分的研究，盼未來依此為延伸，並整合進政體體系

這個變項，而更完整化共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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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   

表十   倒閣與任命權規範方式及政府存續力的關係  

 倒閣發生  政府存續力％（平均） 

第二類（N=6）  n=3 28.23 

第三類（N=3）  n=0 86.01 

第四類（N=4）  n=0 94.74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也發現，任命權的規範類別，除了

對政府穩定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外，在所選擇總統未有實質任命總理

權的三個案例中，其政府組成所花費時間花費，平均而言，也隨著

任命權規範內容的周延度有所提高，24 詳如下表十一至十三所示：  

表十一   羅馬尼亞政府組成時間  

國會選舉日期 總 理 總理上任日期 
政府組成 

花費天數 

1990年5月20日 彼得・羅曼 (Petre Roman) 1990年6月28日 40 

1992年9月27日 
尼古拉・沃克羅尤 

(Nicolae Văcăroiu) 
1992年11月19日 54 

1996年11月3日 
維克托・喬爾貝亞 

(Victor Ciorbea) 
1996年12月12日 40 

                                                        

24. 政府組成時間花費是指，以國會選舉日期結束後，至新總理就任日其所花費的時間為

計算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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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26日 
阿德里安・訥斯塔塞

(Adrian Năstase) 
2000年12月28日 33 

2004年11月28日 

克林・波佩斯庫-特里恰努 

(Călin Constantin Anton 

Popescu-Tăriceanu) 

2004年12月29日 32 

2008年11月30日 埃米爾・博克 (Emil Boc) 2008年12月22日 22 

2012年12月9日 
維克托・蓬塔 

(Victor-Viorel Ponta) 
2012年12月21日 13 

2016年12月11日 
索林・格林代亞努 

(Sorin Grindeanu) 
2017年1月4日 15 

2020年12月6日 
弗洛林-瓦西里・克楚 

(Florin-Vasile Cîțu) 
2020年12月23日 18 

  平均天數：29.6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十二   保加利亞政府組成時間  

國會選舉日期 總理 總理上任日期 
政府組成 

花費天數 

1991年10月13日  
菲利普・季米特洛夫 

(Philip Dimitrov) 
1991年11月8日  26 

1994年12月18日  
然・維德諾夫 

(Zhan Videnov) 
1995年1月25日  39 

1997年4月19日  
伊萬・科斯托夫 

(Ivan Kostov) 
1997年5月21日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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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17日  

西美昂・薩克森-科堡- 

哥達斯基 (Simeon 

Saxe-Coburg-Gotha) 

2001年7月24日  38 

2005年6月5日  
謝爾蓋・斯塔尼舍夫 

(Sergei Stanishev) 
2005年8月17日  74 

2009年7月5日  
博伊科・鮑里索夫 

(Boyko Borisov) 
2009年7月27日  23 

2013年5月12日  
普拉門・奧雷沙爾斯基 

(Plamen Oresharski) 
2013年5月29日  18 

2014年10月5日  
博伊科・鮑里索夫 

(Boyko Borisov) 
2014年11月7日  33 

2017年3月26日  
博伊科・鮑里索夫 

(Boyko Borisov) 
2017年5月4日  40 

  平均天數：3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十三   斯洛維尼亞政府組成時間  

國會選舉日期 總 理 總理上任日期 
政府組成 

花費天數 

1990年4月8日 
洛伊澤・彼得萊 

(Lojze Peterle) 
1990年5月16日 39 

1992年12月10日 
雅內茨・德爾諾夫舍克 

(Janez Drnovšek) 
1993年1月25日 47 

1996年11月10日 
雅內茨・德爾諾夫舍克 

(Janez Drnovšek) 
1997年2月27日 110 

2000年10月15日 
雅內茨・德爾諾夫舍克 

(Janez Drnovšek) 
2000年11月17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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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3日 
亞內茲・揚沙 

(Janez Janša) 
2004年11月9日 38 

2008年9月21日 
博魯特・帕霍爾 

(Borut Pahor) 
2008年11月21日 62 

2011年12月4日 
亞內茲・揚沙 

(Janez Janša) 
2012年2月10日 69 

2014年7月13日 
米羅・塞拉爾 

(Miro Cerar) 
2014年9月18日 68 

2018年6月3日 
馬里安・沙雷茨 

(Marjan Šarec) 
2018年9月13日 103 

  平均天數：63.3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綜上來說，本文認為，國會對總統任命總理權的參與，使「國

會主導」的半總統制運作可能被落實。由於總統必須依國會建議來

任命總理，使總理能實質對國會負責，並且，在總統與國會多數黨

不一致時，也必然出現共治的情形。不過，又因半總統制「憲政兩

軌」的重要特徵，來自總統與國會雙方皆具民意支持，若總統與國

會選舉時程不一致，或者雙方皆主張民意正當性時，選舉結果所各

自象徵的新舊民意，又將可能使總統在被迫接受國會意志下，創造

了兩者衝突之導火線。因此，共治的發生並不與總統權力節制劃上

等號，所以，總統是否能實質任命總理，以及國會同意權之有無，

並非憲政穩定之絕對保證。相對地，本文主張，共治期間的國會能

否藉同意權來確保半總統制穩定，乃是與憲法上的規範方式有相當

關連，當規範周延程度越高，半總統制之中總統、總理、國會間的

「制衡」及「負責」關係將更獲得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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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總統任命閣揆是否應經由國會同意？一直以來，都是關心台灣

憲政改革者熱議之問題。台灣作為半總統制國家，自 1997 年修憲後，

由於總統可單獨任命行政院院長，使憲政運作中的「閣揆執行長

化」、「總統有權無責」、「內閣有責無權」、甚至「行政院不對

立法院負責」等問題，都被認為是因此衍生。時至今日，當第八次

修憲的「憲法時刻」再起，毫不意外，各界對立院閣揆任命同意權

的恢復，又表現出了高度關心。25 因此，在本土關懷意義上，本文

以總統的任命總理權為探討主軸，並進一步以規範周延度來區分其

內容，且分析半總統制國家在國會有無同意權之下，如何影響政府

穩定度，以確立同意權是否有恢復的必要性，這應可為當前主張憲

政改革者參考。  

經由案例比較，本文認為，總統任命總理權的周延度，確與半

總統制的憲政運作穩定有關，其重要性也遠大過僅以國會「是」、

「否」擁有總理任命同意權的二分推論。如本文所提，從最為周延

的斯洛維尼亞總統任命總理權來看，斯洛維尼亞總統任命總理的「時

間性」規定，在於第二階段的「14 日內」，以及最後決定國會解散

與否的「48 小時內」重新提名總理人選，此時間限制乃是基於國會

無法通過對於總統所提總理人選的信任，進而同時避免總統、國會

兩者在組成政府時產生僵局。另外，又如保加利亞的案例，憲法規

定總理若無法在 7 日內順利組成政府，則總統應請求國會第二大黨

                                                        

25. 2020 年 10 月 6 日，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由院會通過名單後正式啟動，朝野立委所提修憲

提案已有 17 案。詳見王承中（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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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提名總理人選組成政府，也可使政府免於在第一大黨無法順利組

成下形成僵局。然而，同樣是具有國會同意權的羅馬尼亞，相較前

兩國而言，其憲法僅賦予國會同意權，在任命權規範方式上最為寬

鬆，不但政府組成最容易形成僵局，內閣替換亦相對頻繁。  

結合這些討論，本文認為，在過去，由於台灣內部有關國會是

否應主導閣揆任命的討論，常是與「共治」的實現不可分，故上述

案例與實際情形，確有帶入本土憲政研究及比較的價值。台灣作為

半總統制國家，總統與國會皆由民選產生，故當總統政黨與國會多

數不一致時，國會的任命同意權往往被認為是確保閣揆能與之相

符，而形成總統與內閣不同黨派的「共治」局面，並有助於讓行政

院院長及國會能與總統一較高下。  

不過，共治到底是不是品質保證？或者，共治是不是一定比少

數政府好？其實世界上諸多半總統制運作經驗，從來都沒能肯認這

些問題，此也顯示出我們過往或許將同意權推導得太遠，而沒有真

正聚焦總統任命總理權的制度效果，這便是我們過往太過依賴法國

案例所衍生的問題。尤其是，在我國目前是國會與總統同時選舉下，

要出現兩者分屬不同政黨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因此，恢復閣揆任

命同意權的思考，或者有關總統實質任命總理有何意義，則參考

新興半總統制國家的經驗，並在規範周延度的意義上來思考，確

有其必要。  

所以，延伸本文的討論，本文主張，總統任命總理權的規範周

延度至少代表兩個意義：「總理能獲得國會充分支持」、「總統能

按國會多數意願來任命總理」，這是後續關注此議題者可以參考的。

如本文所提，近年來，諸多研究都確認了，在半總統制運作中，對

於總統權力的節制，是使半總統制政府得以走上良善治理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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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共治的發生，甚或在「總統議會制」國家，及「分立少數政

府」(divided minority government) 的類型下，行政與立法的不一致，

或行政權內部的衝突，看似帶來了政府運作的不穩定，但正因權力

與權力機關之間的制衡關係，維繫住了民主品質  (Kim, 2015: 

652-681) 。 在 半 總 統 制 下 ， 對 於 總 統 權 力 的 調 節  (moderating 

powers)，有助於治理的「包容性」與民主鞏固  (Feijó, 2014：268)。

基此，本文最後認為，有關總統任命總理權在規範內容與方式上的

思考確有其必要性，除了本文在案例中發現其與憲政運作的「制衡」

及「負責」意義具有相關性，不同規範對於總統任命總理所能產生

的節制力量，以及所衍生國會及總理對總統的權力牽制性，更有參

考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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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一   羅馬尼亞共治期間國會政黨席次與席次率  

時間  政黨  席次  席次率  

2004 年  National Union PSD+PUR 57 41.61% 

Justice and Truth Alliance 49 35.77% 

Greater Romania Party 21 15.33% 

Hungarian Democratic Union of 

Romania 
10 7.30% 

其他  0 
 

總席次  137 
 

2008 年  Alliance PSD+PC (PSD, PC) 49 35.77% 

Democratic Liberal Party 51 37.23% 

National Liberal Party 28 20.44% 

Democratic Union of Hungarians 

in Romania  

9 6.57% 

其他  0  

總席次  137  

2012 年  Social Liberal Union 122 69.32% 

Right Romania Alliance 24 13.64% 

People's Party – Dan Diaconescu 21 11.93% 

Democratic Union of Hungarians 

in Romania 
9 5.11% 

其他  0 
 

總席次  17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cratic_Union_of_Hungarians_in_Roman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cratic_Union_of_Hungarians_in_Ro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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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67 49.26% 

National Liberal Party 30 22.06% 

Save Romania Union 13 9.56% 

Democratic Union of Hungarians 

in Romania 
9 6.62% 

Alliance of Liberals and 

Democrats 
9 6.62% 

People's Movement Party 8 5.88% 

其他  0 
 

總席次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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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斯洛維尼亞共治期間的國會政黨席次與席次率  

時間  政黨  席次  席次率  

2004 年  

Slovenian Democratic Party 29 32.22% 

Liberal Democracy of Slovenia 23 25.56% 

Social Democrats 10 11.11% 

New Slovenia – Christian People's Party 9 10.00% 

Slovenian People's Party 7 7.78% 

Slovenian National Party 6 6.67% 

Democratic Party of Pensioners of Slovenia  4 4.44% 

其他  2 
 

總席次  90 
 

2008 年  

Social Democrats  29 32.23% 

Slovenian Democratic Party 28 31.12% 

Zares – new politics 9 10% 

Democratic Party of Pensioners of Slovenia  7 7.78% 

Slovenian National Party 5 5.56% 

Slovenian People's Party and Youth Party of 

Slovenia (SLS+SMS) 
5 5.56% 

Liberal Democracy of Slovenia  5 5.56% 

其他  2 2.23% 

總席次  90  

2011 年  

Zoran Janković's List – Positive Slovenia 28 31.11% 

Slovenian Democratic Party 26 28.89% 

Social Democrats  10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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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or Virant's Civic List 8 8.89% 

Democratic Party of Pensioners of Slovenia 6 6.67% 

Slovenian People's Party  6 6.67% 

New Slovenia – Christian People's Party  4 4.44% 

其他  2  

總席次  90  

2014 年  

Modern Centre Party 36 40.00% 

Slovenian Democratic Party 21 23.33% 

Democratic Party of Pensioners of Slovenia 10 11.11% 

Social Democrats 6 6.67% 

United Left 6 6.67% 

New Slovenia 5 5.56% 

Alliance of Alenka Bratušek 4 4.44% 

其他  2 
 

總席次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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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保加利亞共治期間國會政黨席次與席次率  

時間  政黨  席次  席次率  

1995 年  BSP 125 52.08% 

SDS 69 28.75% 

NS 18 7.50% 

DPS 15 6.25% 

BBB 13 5.42% 

其他  0  

總席次  240  

2001 年  NDSV 120 50.00% 

SDS  51 21.25% 

BSP  48 20.00% 

DPS  21 8.75% 

其他  0 
 

總席次  240 
 

2009 年  GERB  116 48.33% 

BSP  40 16.67% 

DPS  38 15.83% 

ATAKA  21 8.75% 

SDS  15 6.25% 

RZS  10 4.17% 

其他  0 
 

總席次  240 
 

2013 年  GERB  97 40.42% 

KB  84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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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S  36 15.00% 

ATAKA  23 9.58% 

其他  0  

總席次  240  

2014 年  GERB  84 35.00% 

KB  39 16.25% 

DPS  38 15.83% 

RB  23 9.58% 

PF  19 7.92% 

BBT  15 6.25% 

ATAKA  11 4.58% 

ABV  11 4.58% 

其他  0 
 

總席次  240 
 

2017 年  GERB  95 39.58% 

BSP  80 33.33% 

United 

Patriots  
27 11.25% 

DPS  26 10.83% 

Volya  12 5.00% 

其他  0 
 

總席次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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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ial power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on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among the various powers, whether 

the President has the substantive power to appoint the Prime 

Minister is often the key to assessing his constitutional role.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al norm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classify” the President’s power to appoint  the Prime Minister 

from the degree of the regulations, starting from the President’s 

appointing Premier power whether it needs consent from the 

Congress. And further, distinguish the degree of threshold 

appointment which the Congress exercises the Cabinet  

Appointment/Consent Power. There are four categories of the 

Cabinet Appointment/Consent Power in terms of rigorous 

standards. In the first category, the president has direct power to 

appoint the Prime Minister: In the second category, the Congress 

exercises Cabinet Appointment/Consent Power: In the third 

category, the Prime Minister is designated as the candidate 

nominated by the majority of Congress: In the fourth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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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time lim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appoin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We choose four countries with 

Premier-presidentialism systems as cases: France, Romania, 

Bulgaria, and Slovenia. Second, in the setting of dependent 

variables, this article controls the government associa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is variable, taking the period of 

"Cohabitation" in four countries to analyze whether the degree 

of different constitutional norms aff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ibility"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between the 

president,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parliament. The index 

involve: does the Congress has exercises No-confidence Vote? 

Government durability and degree of the President’s legislative 

Power exercise those explain the influence of Cabinet 

Appointment Power on the stability of government. The study 

found, whether Congress has the Cabinet Appointment/Consent 

Power i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tability of a 

Semi-presidentialism system. However, the Congress has 

exercised the Cabinet Appointment/Consent Power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Semi-presidentialism during the Cohabitation is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the Cabinet Appointment Power of the 

Constitution regulations. 

Keywords: president’s power, president, prime minister, 

semi-presidentialism, prime minister appointment 


